室內設計系校外實習資料點檢表
	自行檢查資料是否齊全，並於左邊欄位勾選
	備註

	勾選欄位
	編號
	實習前需繳交之資料

	
	1
	實習學生手冊封面
	實習前繳交：
編號1至編號13欄位內的資料，並於實習前二週完成，並繳至系辦。
完成繳交者，始得開始實習。

	
	2
	校外實習資料點檢表
	

	
	3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一式參份)
	

	
	4
	學生校外實習履歷表 
	

	
	5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6
	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7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8
	實習機構評估表
	

	
	9
	實習機構合約書 

(一式參份，先請實習單位簽章)
	

	
	10
	個別實習計畫書
	

	
	11
	校外實習要點
	

	
	12
	學生校外實習切結書
	

	
	13
	學生校外實習安全切結書
	

	實習後須繳交之資料

	
	14
	校外實習業師輔導成果及評量表

(評量表需要業師親簽)
	實習後繳交：
編號14至編號19欄位內的資料，於實習後二週內完成所有內容，繳至系辦。

	
	15
	校外實習經驗心得報告

(兩頁以上，至少兩張照片)
	

	
	16
	校外實習課程實習週誌

(至少4篇週誌)
	

	
	17
	學生校外實習學生訪視輔導紀錄表

(由訪視老師填寫)
	

	
	18
	校外實習成果海報一張

(A1規格原檔，A4規格輸出)
	

	
	19
	光碟電子檔

(須附以上實習前與實習後所有資料的完整電子檔內容)
	繳交實習資料時一併領取


注意事項：
1. 完成實習手冊所有內容並繳交電子檔及書面者，才完成實習程序。
2. 電子檔：電子檔以光碟形式繳交(含實習手冊doc或pdf檔)，實習成果海報依A1規格製作，繳交jpg檔。光碟需附於書面手冊後頁。
3. 書面手冊:實習後繳交之紙本資料，以A4規格印出並用印及簽章完成，包含實習成果海報A4輸出，依規定時間(另行公告)至系辦將實習前繳交之資料，依序排列並合併裝訂後繳交。
學生簽名:                      
